广西万盯卯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横州市人民医院微信智慧医院建设项目（NNZC2024-C3-00005-WDMN）项目质疑答复函

质疑供应商：广西两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7号.天立.TT国际A座2503号
邮编：530000
联系人：梁志酬；联系电话：18776919400
授权代表：梁志酬；联系电话：18776919400

贵公司关于横州市人民医院微信智慧医院建设项目（项目编号：NNZC2024-C3-00005-WDMN）的书面质疑函，我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收悉，针对贵公司提出的问题，我公司及时向采购人汇报并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质疑事项1：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四章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第一节评审程序和评审方法“技术分（满分53分）”的“（1）实施团队-项目经理具备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资格证书，满足一个得2分，不满足得0分，满分2分。（2）实施团队-项目人员具有中级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满足一个得2分，不满足得0分，满分2分。（3）实施团队-项目人员具有高级系统架构师资格证书，满足一个得2分，不满足得0分，满分2分。（4）实施团队-项目人员具有高级软件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得2分，具有中级软件工程师或与软件相关中级职称证书的得1分，满分2分。
备注：①投标人实施团队具有以上资格证书，一人持多证仅计项目经理或项目人员中的一项分值，不重复计分；②拟投入本项目人员需提供身份证、资格证书复印件，以及最近半年内任意连续三个月缴纳人为供应商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无缴费记录的，应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依法缴纳或依法免缴社保费证明》复印件。”设置不合理。
质疑事项1答复：经核实，评审标准中对拟投入的项目经理或项目人员要求提供最近半年内任意连续三个月缴纳人为供应商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无缴费记录的，应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依法缴纳或依法免缴社保费证明》复印件，与本项目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与本项目资格证明文件“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要求并非同一条件（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是指供应商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同时评审标准中仅是针对于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和项目人员中具有相关资格证件的响应进行加分量化，是为了检验投标人拟投入人员真实情况及证明为投标人的员工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实质性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在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规定，缴纳社保是为了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依法为本单位人员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必须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本项目的评审标准设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以财库〔2014〕214号）相关规定，贵公司引用的法律及事实依据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属于法律条文引用错误，贵公司的质疑事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如贵公司认为本答复不满意，可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投诉。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与支持。

招标代理机构：广西万盯卯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日    期：2024年5月27日
2 / 2

